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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水果店“半斤”计价顾客中招
律师：涉嫌不正当竞争

据 《深圳晚报》 报道， 近日市

民庞先生向记者报料， 在深圳市罗

湖区东门老街片区， 存在部分水果

售卖商家以 “半斤” “250g” 为计

价单位且出现 “价格数字标示大、

计价单位标示小” 的现象。 记者于

日前实地走访， 发现确有其事。

该做法是否违反明码标价或计

量相关法律法规， 又是否侵犯消费

者合法权益呢？ 记者第一时间咨询

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业务处室

及法律界人士。 律师认为， 该行为

涉嫌违反 《反不正当竞争法》 相关

规定， 情节严重可处一百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吊销营

业执照。

记者调查：

部分商家“半斤”计价

在罗湖区东门老街， 不少水果

商家推出了现切水果产品。 根据市

民反映的情况， 记者发现了两家门

店以 “半斤” 和 “250g” 为计价单

位标示售卖商品的情况。

记者在人民北路 1001-93 档

口看到， 一家名为 “优鲜果潮” 的

以现切水果自由搭配的方式销售的

店铺打出了 “新鲜水果全场 8 元/

半斤” 的标示牌， 吸引了不少市民

购买消费； 而在南塘商业广场一层

的一家同类型的名为 “爱上果果”

的店铺 ， 该店也以 “8 元 250g 任

意搭配” 的广告标语招揽顾客。

走访时 ， 记者看到 ， 除了以

“半斤” “250g” 为计价单位， 两

家单位无不例外皆存在标价数字标

示大、 计价单位标示较小的情况，

消费者第一眼看到的是价格数字而

可能忽略了计量单位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 走访时， 记者

看到， 在同一区域， 其他以 “斤”

“500g” 为计价单位的同样以自由

搭配的方式销售水果的商家， 水果

标价介于 10 至 15 元不等。 简单而

言， 即以 “半斤” “250g” 为计价

单位的价格反而比常见计价单位的

价格贵。

有关部门：

标价方式未违法

商家以非常见的单位计量商品

重量 ， 是否合法 ， 法律是否允许

呢？ 记者也于日前将走访发现的情

况反映给了价格和计量监管部

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咨

询相关情况。

5 月 8 日，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价监局执法人员到场实地了

解情况 。 市价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价格法》 《关于商品和服务

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 等价格法律

法规 ， 都要求经营者在销售商品

时， 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

规定明码标价， 注明商品的品名、

计价单位和价格。

但对计价单位是具体的数量单

位 “个” 或 “只”， 还是质量单位

“千克 ” “公斤 ”， 或是具体的克

数， 都没有作出详细要求， 只要标

示内容真实明确、 字迹清晰、 货签

对位、 标示醒目即可。

经营者以 “半斤” “250g” 为

计价单位， 未违反相关价格法律法

规的规定。

此外， 在标价上， 相关价格法

律法规要求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明码

标价时， 对品名、 计价单位、 价格

等要素， 要真实明确， 标示醒目，

但对 “数字标示大、 计量单位标示

小” 的方式未作出限制性规定。

不过， 市价监局方面也建议，

零售行业经营者， 应进一步规范自

身价格行为， 在进行商品明码标价

时， 标示内容要真实明确、 字迹清

晰、 货签对位、 标示醒目， 杜绝出

现价格欺诈等严重侵犯消费者权益

的行为。

律师说法：

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

那么， 在消费者权益方面， 该

行为又是否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呢？ 记者也专门就此事咨询了法律

界人士。

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 广东

广和律师事务所主任童新认为， 经

营者标价数字标识大、 计价单位标

识小， 且以 “半斤” 或 “250g” 为

标价计量单位的行为属于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 其目的在使消费者产

生其所售卖水果价格更低廉的误

解， 进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该

行为已涉及违反 《反不正当竞争

法》 第八条的规定。

据介绍，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明确， 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

的性能、 功能、 质量、 销售状况、

用户评价、 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欺骗、 误导

消费者， 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

方式， 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童新补充道， 经营者违反相关

规定， 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商业宣传， 或者通过组织虚假

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 由

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情节严重的， 处一百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吊销营

业执照。 （李超）

律师提示：续签劳动合同别被“坑”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按照法

律规定， 劳动合同到期后如果继续

原来的劳动关系， 必须续签劳动合

同。 然而现实中， 仍有用人单位在

续签劳动合同时动歪脑筋， 通过降

低待遇、 更换工作地点或岗位、 另

设试用期等方式， 侵害劳动者合法

权益 。 吉林省总工会法援律师提

醒， 劳动者要提高警惕， 谨防续签

“圈套”。

不能单方降待遇

入职青岛某公司后， 李女士与

公司签订了为期 3 年的劳动合同。

期满后， 双方又续订了 3 年期的劳

动合同。 第 2 次合同期满前， 公司

提前告知李女士， 不准备再与其续

订劳动合同。 而李女士认为， 自己

与公司已经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具备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条件， 因此要求与公司续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然而再次续订劳动合同时李女

士却发现， 公司提供的合同虽无固

定期限 ， 却对工作岗位进行了调

整， 工资也降低了 800 多元。 李女

士认为此举是变相逼迫自己辞职，

但公司解释原岗位取消， 换到新岗

位后， 公司有权调整工资标准。

针对此案， 吉林省总工会法援

律师王雨琦表示， 李女士的情况符

合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即连续订

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且不存

在解除劳动合同相关情形， 劳动者

提出或者同意续订、 订立劳动合同

的， 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外，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本案中， 公司在续订的劳动合

同中虽约定了无固定期限， 但未经

李女士同意， 随意调整岗位、 降低

工资， 违反规定。

根据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劳

动合同期满的， 劳动合同终止。 同

时， 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

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

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 终止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据此， 公司没有维持原有劳动

合同， 也没有提高劳动合同约定的

条件， 李女士可以要求解除劳动合

同， 并要求单位给予经济补偿金。

续约不能设试用期

田某与某轮胎销售公司签订为

期 2 年的劳动合同期满后， 因其工

作表现良好， 单位决定聘任其担任

部门经理， 薪资方面较之前有所提

高， 但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时， 因

能否再次约定试用期问题产生了分

歧。

田某认为， 自己一直在该单位

工作， 且在此前合同期内， 双方曾

约定过 2 个月的试用期， 续签不应

再约定试用期。 公司则认为， 田某

原来是销售员， 现在的岗位是部门

经理， 作为部门经理需有一段时间

的适应过程， 因此要约定试用期。

对此王雨琦表示， 根据 《劳动

合同法》 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 3 个

月以上不满 1 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

过 1 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 1 年以上

不满 3 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 2 个

月； 3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

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 6

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也就是说，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曾经约定过试用

期， 重新续订劳动合同的， 不得再约

定试用期。 根据上述规定， 轮胎公司

和田某作为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对于违法约定试用期的， 《劳动

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 由劳动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的试用期

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

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已经履行的

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

赔偿金。

王雨琦表示， 在用工过程中滥用

试用期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比较普

遍， 实际上法律已对试用期时长、 试

用期工资标准等作出详细规定， 用人

单位应依法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 依

法订立、 续订劳动合同， 否则将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要求换统一微信头像
律师：若因此开除员工属违法解除

据 《温州晚报》 报道， 员工请

病假去旅游， 公司有权辞退吗？ 公

司能要求员工换统一的微信头像

吗？ 要求员工下班后微信必回合法

吗……

浙江六和 (温州) 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罗洋律师对 “职场” 上遇到

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

请病假去旅游是否违规

黄先生咨询： “五一” 期间，

我老婆为了出去旅游请了病假来拼

假。 出去玩的时候， 在朋友圈发了

照片， 公司领导看到后大发雷霆，

要辞退我老婆， 请问公司这样做可

以吗？

律师解答 ：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劳动

者依法享有休息和休假的权利。 本

案中， 黄先生的妻子享有请病假休

息的权利， 但她应当保证其请假事

由的真实性。

被给予了病假是不是就意味着

劳动者就可以随意支配这段休假时

间？ 在休假期间， 劳动者当然享有

自由选择休假场所和活动的权利，

但如果劳动者虚构请假事由骗取病

假的， 则该行为显然严重违反劳动

纪律或者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依

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用人单位当

然可以解除与黄太太的劳动关系。

因此， 在本案中， 用人单位发

现黄太太在休病假期间外出游玩，

并且有明确证据可以证明黄太太实

际不具备休病假的条件， 那么黄太

太的行为就可能涉嫌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 劳动

者以生病为借口， 拼假游玩的行为

有悖诚实信用原则， 不仅辜负了用

人单位的尊重和信任， 也很可能导

致劳动合同失去继续履行的基础。

因此， 若公司系依据法律法规与公

司规章制度的规定解除双方劳动关

系的， 其行为并无不当。

要求统一微信头像怎么办

何小姐咨询 ： 公司周年庆来

了， 领导要求所有员工的微信头像

更换成统一的图片来做宣传， 不更

换就罚钱， 请问这合法吗？ 律师解

答： 首先， 依据 《侵权责任法》 的

相关规定， 公民依法享有隐私权，

用人单位要求更换头像的微信账户

系员工的个人网络账户， 应由员工

个人自主管理 ， 用人单位无权干

涉。 因此， 何小姐的用人单位带有

胁迫性质的要求很有可能涉及侵

权。 其次， 劳动者依照劳动纪律和

用人单位指定的劳动规章进行劳

动， 用人单位对员工个人微信的管

理及要求俨然严重超出了员工的工

作范围与职责， 据此对员工予以罚

款更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并且

严重违反了我国 《劳动法》 的相关

规定。 若用人单位以此为借口开除

员工的， 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行为， 员工可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要求用人单位

支付赔偿金。

下班后微信必回算加班么

市民李先生咨询： 我看到一则

新闻， 写的是广东珠海发布相关措

施， 要求 “一个单位只能建一个微

信群 ， 非工作时间不发布工作信

息 ”。 而我们公司要求微信必回 ，

私人微信变成了工作微信， 还经常

要在微信上答复客户。 请问， 下班

后要求微信必回合理吗？ 算 “隐形

加班” 吗？

律师解答： 首先， 根据 《劳动

法》 第三条、 第四十三的规定， 用

人单位不得违反 《劳动法》 规定延

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劳动者享有

休息休假的权利。 用人单位应该尊

重职工的休息权， 不应随意侵占职

工的休息时间。 因此， 用人单位无

权要求李先生在下班时间必须回复

单位发布的微信， 李先生有权拒绝

用人单位在其下班时间发布的工作

指令。

其次， 根据 《劳动法》 第四十

四条的规定， 若用人单位在劳动者

下班后布置工作任务， 且明确要求

职工在明天上班之前完成， 显然是

需要职工利用下班时间完成工作，

类似于上述情形的 ， 应当属于加

班。 另外，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三)》 第九条的规定，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 应当就加班

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李先生

可以保留与用人单位之间相关的聊

天记录对加班事实加以证实。

（童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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